附件2

中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
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

召开中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，是学院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认真做好代表选举工作，是开好本次大会的基础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（中发〔2010〕15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次党代会代表产生办法。
一、代表名额和代表团的组成
1．根据学校及上级有关文件要求，经学院党委研究并报学校党委同意，确定中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100名。
2．学院共组织5个代表团，每个代表团推选团长1名、副团长1名。
第一代表团（教工第一代表团）：18人 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教工党支部、法理与判例研究所教工党支部、刑法研究所教工党支部、诉讼法研究中心教工党支部
第二代表团（教工第二代表团）：18人 民商法研究所教工党支部、国际法研究所教工党支部、经济法研究所教工党支部
第三代表团（教工第三代表团）：23人 机关党支部、退休党支部
第四代表团（本科生、法学硕士代表团）：23人+1人（吴卫华）2010级本科生第一党支部、2010级本科生第二党支部、2011级本科生第一党支部、2011级本科生第二党支部、法理学诉讼法研究生党支部、宪法行政法刑法研究生党支部、民商法国际法研究生党支部、经济法研究生党支部、宪法民商法经济法博士生党支部
第五代表团（法律硕士代表团）：16人+1人（吴勇敏） 法学法硕研究生党支部、2011级法律硕士研究生（非法学）第一党支部、2011级法律硕士研究生（非法学）第二党支部、2012级法律硕士研究生（非法学）第一党支部、2012级法律硕士研究生（非法学）第二党支部、2013级法律硕士研究生（非法学）第一党支部、2013级法律硕士研究生（非法学）第二党支部
二、代表应具备的条件
党代会的代表必须是正式组织关系在学院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正式党员。应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，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议政、议事能力；工作积极，表率作用突出；公道正派，清正廉洁，思想作风好，受到群众拥护；党性原则强，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，能如实反映所在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，正确行使党员的权利。
三、代表的产生
党代会的教工代表：
教工党支部的正式党员全部为学院党代会的代表（长病假、出国等特殊情况除外）。
退休党支部根据学院党委分配的代表名额和有关要求，组织全体党员充分酝酿协商，在酝酿成熟条件下，直接选举代表。
党代会的学生代表：按以下程序，由学生党支部经差额选举产生。
1、党支部根据学院党委分配的代表名额和有关要求，组织全体党员充分酝酿协商。党支部根据多数正式党员的意见，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。党支部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，从推荐名单中按照多于应选代表20%的比例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。
2. 党支部对候选人初步人选广泛征求意见并对代表资格进行初审后，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，并将《中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登记表》和《中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报告单》于11月18日前报学院组织人事科（一式一份，同时报电子稿。联系人：冯利君，电话：86592725，Email：relax@zju.edu.cn）。
3．学院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查同意后，党支部组织召开党员大会，对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充分酝酿，确定代表候选人，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代表。
在酝酿提名和正式选举时，要注重代表的先进性和广泛性，各方面代表比例按《通知》的指导意见执行。
进行选举时，有选举权的党员到会人员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，会议有效。代表候选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际到会人数的一半，方可当选。得票过半数的候选人人数如超过代表分配名额时，从高票到低票，取足应选名额。若遇得票数相等无法确定当选人时，应就得票相等的被选举人重新投票，得票多的当选。获得赞成票数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少于应选名额时，不足的名额可以从未当选的得票多的候选人中重新进行差额选举；如果接近应选名额，经半数以上选举人同意，也可以减少名额，不再选举。
4．选举结束后，党支部填写代表名册（一式两份，附电子稿），于11月23日前报送组织人事科。
以上党代会的教工代表和学生代表，组成代表团后，以代表团为单位，召开代表会议，推选出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。


